
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學生招考簡章 

114 月 12 月 26 日屏府教管字第 1145236801 號 

一、 依據：教育部公布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籍管理辦法」辦理。 

二、 招收年級：高中普通科 10 年級普通班，擇優錄取 12 名。           

三、 報考資格 

1. 現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之 10 年級在籍學生。 

2.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。 

3. 未記小過以上之處分(含累計三次警告以上者)。 

四、 報名日期：114 年 12 月 30 日(二)、114 年 12 月 31 日(三)，上午 9：00~12：00， 

          逾時不予受理。 

五、 報名地點：本校教務處，聯絡電話：(08)7663916 轉 120、122，地址：屏東市和 

          平路 429 號。 

六、 報名手續： 

1. 填寫報名表。(可於 114 年 12 月 26 日起上本校網站下載) 

2. 繳納報名費新台幣壹仟元整。 

3. 查驗身分證及學生證正本(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章需核蓋)未攜帶者不得報

名。 

4. 繳交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前 2 次定期評量成績單正本(需蓋教務處戳章)，另學

期成績單正本(含德行紀錄)於錄取報到時繳交。 

5. 繳交本人最近二吋脫帽半身光面相片兩張。 

6. 如需郵寄成績單者，請自備回郵信封(請事先填妥地址和貼足限時掛號郵票)。 

7. 報名當日證件不齊者，需填具切結書。 

七、 考試日期與範圍： 

學科考試(日期：115 年 1 月 8 日(四)、地點：考試前一日校網公告) 

考試時間 9:10-10:00 10:10-11:00 11:10-12:00 

考試科目 國文 英文 數學 

考試範圍 
龍騰第一冊 

第 1 課~第 10 課 

龍騰第一冊 

L01~L08 

龍騰第一冊 

單元 1~單元 9 

註：考試當天請攜帶身分證或學生證等相關證件(需有照片)以備查驗。 

八、 考試成績錄取條件： 

依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三科總平均成績高低順序擇優錄取（得備取若干名)。 

九、 放榜日期：115 年 1 月 13 日(二)下午 4 時前在本校網站公布，並個別通知。 

十、 錄取學生報到日期、時間與地點：115 年 1 月 20 日(二) 上午 9：00~12：00 至

本校教務處辦理報到。 

1. 未按規定時間內報到者視同放棄，得由備取依序遞補。 

2. 報到時應繳交轉學證明書、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單正本(含德行紀錄) (需

蓋教務處戳章)，請於 115 年 2 月 2 日(一)中午 12:00 前繳交，未繳者或 114

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不及格或德行紀錄功過相抵達小過以上之處

分，取消錄取資格，得由備取依序遞補。 



十一、 其他 

1. 學分抵免與科目重補修，悉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第十六條

與「教育部主管高級中等學校學生重修及補修學分補充規定」辦理。 

2. 版本使用不同，或課程銜接困難，若影響受教權益，請自行考量是否報考。 

3. 依「大學繁星推薦招生規定」，大學「繁星推薦」招生係指全程均就讀國內同

一所高級中等學校並修滿高一、高二各學期及高三上學期之應屆畢業生，故

未來不得參加本校繁星推薦招生作業。 

4. 依據「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」第 2 點規定，學生因重

讀、轉學或復學後，依其條件得申請本辦法第四條附表一或附表二之學費補

助額度優於原學期已申請之學費補助者，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

差額申請補助。 



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轉學考試報名表 

准考證號碼(考生勿填)：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

 

學生姓名  生日   年   月   日 

性別  男 女 身分證字號  

通訊住址  

連絡電話 住家(  )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家長或監護人 
姓名  關係  

連絡電話 住家(  )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

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 

【正面】 

身分證影印本黏貼處 

【反面】 

甄選試務 
迴避調查 

是否有配偶、血親、姻親、師生、同班同學、實習指導老師等關係人員在本校服務。 

無 有  ，請詳述姓名及關係： 

學歷 
畢業學校(國中)  

目前就讀學校  

報考人簽名  報名日期  年    月    日 

證件審查 
國民身分證  報名委託書(委託報名者需要) 

成績證明書  切結書      回郵信封(含 36 元郵資) 

審查意見 
資格符合 

資格不符 

審查人核章 收費核章 校長 

   



准考證 

正面半身二吋 

照片黏貼處 

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114 學年度第 2學期轉學考試 

准考證 

 

准考證號碼 

___________________ 
 

考試時間表 

115 年 1月 8日(星期四) 

學科

測驗 

國文 9：10-10：00 

英文 10：10-11：00 

學生姓名  
數學 11：10-12：00 

緊急連絡人(電話) 

 考試地點 屏東縣立大同高中 

＊注意：應考時請攜帶准考證、身分證等相關證明文件(需有照片)以便查驗。 

 
 
 
 



切結書 
 

 

本人（姓名）＿＿＿＿＿報名參加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

轉學考試時已詳閱甄選簡章內容， 

茲切結下列事項: 

一、所附證件正(影)本屬實，如有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錄取資

格。 

二、如尚有缺交資料，願意在 115 年 2月 2日(一)中午 12:00 前繳交完畢，如

有逾期仍無法繳交，願無異議放棄錄取資格。 

         

     此致  

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

       切結人：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住址： 

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(簽章) 

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電話： 

 

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  月   日 

 



 

報  名  委  託  書 

茲委託（      ）先生／小姐，代為辦

理  貴校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高中部轉學考報名。  

 

此致  

 

     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

 

委託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地   址：  

電   話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受託人：       （簽章）  

身分證字號：  

地   址：  

電   話：  

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  月   日  


